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

（另類債券計劃）（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2013年 7月 10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

議恢復二讀辯論《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劃）（修訂）條例草

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各位委員、立法會秘書處同

事及法律顧問在過去半年所付出的努力，令審議《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

類債券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我亦要感謝各位議員

支持條例草案在今日恢復二讀辯論，讓條例草案建議給予伊斯蘭債券的稅務框

架可以盡快落實，有助香港成為便利伊斯蘭債券發行及交易的平台。 

 

  我同時藉此機會，向曾經出力支持條例草案的人士及團體致謝。他們包括

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的代表團體，以及曾在我們公眾諮詢中提出意見的市場人

士、有關機構及專業團體。我感謝他們就條例草案提出寶貴意見，條例草案已

適當地吸納了他們的具體建議，務使有關稅例切合各方的需要。 

 

  主席，環球伊斯蘭金融市場的規模在過去 30 年增長超過 10倍，至二零一

二年底其總值已達至 16,000 億美元，其中伊斯蘭債券發行量更錄得明顯增幅。

伊斯蘭債券於二零一二年的全球發行量達到 1,310 億美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升

54%，可望在二零一三年再創新高。伊斯蘭金融在環球金融領域上迅速冒起，

香港應該充分把握機會，促進本港金融市場的產品和服務多元化的發展，藉以

鞏固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而且，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國家的全球

金融中心，香港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能夠配對集資者以及來自中東、中國以

至世界各地對伊斯蘭金融產品有興趣的投資者，以滿足雙方的集資和投資需

求。 

 

  正因如此，為伊斯蘭金融產品構建一個理想的交易平台，一個利便市場的

稅務法律框架是不可或缺的，其他金融市場例如英國、馬來西亞、日本及新加

坡亦朝同一方向改革稅例。伊斯蘭債券的產品結構較傳統債券的產品結構複

雜，在我們現有稅務法例下，發行伊斯蘭債券需要承擔額外的利得稅或物業

稅，又或因多重的資產轉移而要涉及另外的印花稅支出。有見及此，我們建議

修訂稅例，以清除市場人士認為不利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的稅務障礙。 



 

  主席，我必須強調，條例草案並非為伊斯蘭金融界別提供特殊的稅務優

惠，草案的目的是確保經濟本質類似的金融工具能夠得到相若的稅務處理。條

例草案已訂明條文涵蓋環球市場上多款最常見的伊斯蘭債券的基本產品結

構。我們也採取宗教中立的草擬原則，在稅例下提述有關產品為「另類債券計

劃」。條例草案亦訂立條款，授權財政司司長日後可藉附屬法例形式，擴大「另

類債券計劃」涵蓋的產品結構種類範圍，以配合市場發展。 

 

  為確保擬議的另類債券計劃在經濟本質上與傳統債券無異，條例草案就另

類債券計劃的稅務處理訂立一套合資格條件，使符合資格的產品獲得相若的稅

務待遇。這些條件可減低避稅的可能，並要求受惠的伊斯蘭債券在香港上市、

發行、銷售或結算託管，從而推動本港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條例草案修訂

現行《稅務條例》及《印花稅條例》的相關條文，為指明另類債券計劃中的相

關債券及投資安排提供稅務寬免。 

 

  主席，法案委員會認同並支持這個法律框架和有關的具體條文。政府亦因

應委員會的意見，提出相應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主要是為條文作

技術性及草擬上的修訂，使條文更清晰明確，從而令市場人士更容易理解條文

的用意及執行細節。 

 

  主席，為了使伊斯蘭金融能在香港蓬勃發展，法例修訂需要有積極的國際

推廣及人才培訓工作加以配合。金管局及財資市場公會不時舉辦伊斯蘭金融講

座及研討會，務求加深本地市場人士對伊斯蘭金融的認識，例如最近由伊斯蘭

金融服務委員會在香港舉辦、並由金管局協助統籌的研討會便吸引了香港及區

內外眾多市場人士參加。日後，我們會繼續和市場人士，以及各監管機構（包

括金管局及證監會），推動伊斯蘭金融市場的發展，並吸引世界各地伊斯蘭債

券的發債者及投資者使用香港的金融平台，進行基金及資產管理、融資發債，

以及相關的金融活動。 

 

  主席，伊斯蘭金融在環球金融體系中具有相當潛力。在香港推動伊斯蘭債

券市場，會提升我們金融服務行業的競爭力，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

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因此，我懇請本會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在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